附件：
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1月24日17:3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1月24日17:3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不接受超过390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磋商报价。报价包括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二、项目概况：

1、采购人：丰县土地整理中心

2、项目名称：丰县自然资源实时智能监管平台二期升级服务项目
三、项目内容：

1.项目地点：丰县
2、招标内容：丰县自然资源实时智能监管平台二期升级服务及相关安装、调试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费、人工费、系统安装费、调试费、培训费、维保费、税金等，直至达到验收、运行合格标准。采购人不再支付中标价之外的任何费用
3.质量标准：合格，产品质量、性能指标等必须达到磋商文件相关要求以及国家和行业现行规范和规定标准。

4.合同履行期限：三年
5.合同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四、项目要求

1.充分利用一期平台的建设成果，在原平台上进行开发升级，建设自然资源实时智能监管平台二期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软件平台升级服务
	套
	1
	

	2
	无人机机场服务
	套
	13
	

	3
	服务器服务
	台
	4
	

	4
	网络服务
	条
	1
	

	5
	技术人员支撑服务
	人
	2
	

	6
	指挥大屏服务
	套
	1
	


2.技术标准及要求

2.1项目概述

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的试点要求，我局于2021年建成“自然资源实时智能监管平台”（以下简称：一期项目）并上线运行，实现了违法行为的“早发现、早制止”。在试点过程中我局充分总结了试点工作经验，当下一期项目还存在很多盲区，未能真正做到全覆盖。目前各级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尝试“低空经济”下无人机的技术应用模式，利用“无人机+智能系统”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现结合区域特点和实际监管需求，充分利用一期平台的建设成果，在原平台上进行开发升级，打通省、市、县三级平台数据互通，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管网络。
2.2 软件平台升级服务部分

（1）数据采集服务：实现无人机日常巡查，数据自动采集，自动作业服务。

（2）影像处理服务：无人机每次飞行采集的作业数据处理生成高清正射影像，每月生成2次完整的全域高清正射影像。

（3）影像数据库服务：数据存储和管理平台，它能够对服务期内影像数据进行存储、导入和导出。实现对不同影像数据的管理和检索。

（4）影像分析服务：它能够对无人机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分析。通过先进的图像处理算法，可以实现对地表地貌变化情况进行智能分析和识别。

（5）智能预警服务：实现对分析后的预警数据进行提取、定位、推送和现场作业数据储存。

（6）地块辅助处理：能够对无人机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自动识别和分类。通过先进的图像识别算法，可以对不同的地块进行准确的识别和分类。同时，该平台还提供了人工核实和编辑功能，以确保地块边界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7）数据核查服务：实现无人机的自动核查功能代替原有的人工到现场核查，设置一键核查模式，无需手动操作。

（8）数据共享服务：实现无人机采集数据、业务数据、矢量数据、正射影像的内部共享服务。

（9）数据可视化展示服务：通过数据可视化呈现、过滤和筛选、实时数据更新等方式，将海量的数据信息转化为直观的图表和图像展示。

（10）地块分发服务：该用于地块数据的下发和管理。将无人机识别到的变化监测地块数据（包括矢量数据和前后期影像截图）以压缩包的方式上传至系统完成地块下发。

（11）地块填报服务：提供地块填报功能，对地块进行合法性判断。填报人员在此处完成对地块合法信息判断信息的填写，包括数据校验、地块填写、合法性判定等。

（12）省违法地块对接服务：开发和省执法系统的对接接口，实现将无人机监测到的变化地块审核情况自动关联省执法系统，关联属性信息和审核过的附件以及相关批文矢量等。
本项目所提供软件平台必须是满足信创国产化要求。

本项目所提供软件平台需在原一期智能监管平台上进行升级开发，在原有的AI视频平台上补充无人机的技术手段，充分复用原有的执法监管模块，最终实现软件平台是“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
本项目必须确保与江苏省违法行为实时监管系统、省级一张图等数据之间互联互通，避免信息孤岛的出现。
本项目必须确保与省清零系统、督察系统之间无缝集成，无人机核查的数据必须能满足省级系统审核要求，无需二次录入。

2.3 无人机机场服务部分

提供13套无人机自动化机巢覆盖全域范围，每日实现全自动作业，包括机场安装、无人机保险、机场保险、电费、网费、流量费、制图软件等满足运行的全套费用。

设备保养需支持无人机保养和电池设备更换，支撑无人机全年作业。

2.4 服务器部分

提供能满足项目运行的服务器和600T无人机原始数据存储空间。

本项目提供的硬件设备必须是满足信创国产化要求。

2.5 网络服务部分

提供能满足13套无人机同时使用的局端网络宽带一条。
2.6 技术人员驻场服务部分

现场需投入技术人员进行数据处理、影像校准、三维建模、手动模式、机场巡检等驻场服务。
2.7 指挥大屏服务部分

提供净尺寸不小于4.8m×2m（P1.5）的LED指挥大屏。

3.服务期限：三年，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集成工作，确保实时智能监管平台投入运行。
4.售后服务要求

4.1 服务期内，所供产品的质量保证期符合国家标准；

4.2 服务期内，所供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投标人的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的，按投标人实际承诺执行；

4.3 服务期内，用户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投标人和厂家应当为用户提供技术援助电话。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投标人和厂家应采取相应措施，提供现场服务。

五、低于成本报价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使得其报价可能低于其个别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由磋商小组会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其响应文件应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 
磋商小组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认为该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其响应文件应作无效响应文件处理。持有异议的磋商小组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拒绝签字且不陈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的，视为同意。
六、其他要求：见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